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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業訂定「金融機構向戶政機關查詢國民身分證資料作業程序」，建置統一編號配賦前

查證金融機構警示帳戶作業機制，加強查緝非法冒用統一編號開戶個案，以有效防堵詐騙集

團之不法行為。 

五、案內提及民眾翁宏傑身分證字號遭盜用，致無法辦理開戶乙節；經查本案翁民身分證字號於

91 年起陸續遭他人冒用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人頭帳戶；因多數金融機構規定一組身分證字號

僅能開立一組帳戶，致該金融機構已有以翁民身分證字號申請之紀錄，故不再受理其開戶事

宜。本案經內政部警政署查證，翁民之身分證字號確屬遭偽冒開戶無誤，並已於 101 年 5 月

18 日以警署刑偵字第 1010003027 號函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協助通報相關金融

機構恢復翁民個人金融信用，該局亦於 101 年 5 月 22 日以銀局（法）字第 10100163040 號函

請銀行公會轉知相關金融機構辦理在案。 

六、針對偽變造證件集團冒用民眾身分證字號等不法情事，內政部警政署除督飭所屬加強查緝外，

另該署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已建置完成「線上即時身分驗證系統」，可即時提供比對戶政資

料庫中存檔之個資及照片，確認身分證之正確性。內政部警政署刻正積極協調各金融、電信

與網路業者參與建置，期藉由該系統提供各業者即時有效驗證民眾身分，避免不法集團利用

偽變造證件申辦金融帳戶、行動電話或網路虛擬身分等情事發生。 

（二一二）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醫療人員當中以護理人員最為弱勢，

在超時加班及護病比失衡情形下，主管機關應儘速提出解決對

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3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466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3-986） 

李委員就有關於醫療人員當中以護理人員最為弱勢，在超時加班及護病比失衡情形下，應儘

速提出解決對策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調升護理人力配置鼓勵人力回流措施： 

(一)本署自 100 年起已將護理人力配置，納入醫院評鑑及格的「必要項目」，達不到標準，

評鑑就不通過；積極修訂醫療機構設置標準，50 床以上醫院一般急性病床由原每 4 床設

置 1 人提高至每 3 床 1 人；加護病房及門診人力設置亦有提升。 

(二)規劃辦理「建置護理人員就業輔導媒合平台計畫」，建置醫院與護理人員溝通及重返職

場就業之媒合資訊平台、醫院徵聘護理人員資料庫，通報徵才訊息、護理人員進入或重

返職場之意願需求，瞭解在何種工作條件下，會願意投入護理職場、護理人員重返職場

之輔導機制，做為進入職場的最好準備。 

二、關於護理勞動條件配套措施： 

(一)目前護理人員勞動條件，已於相關勞動法規中規範，衛生署為保障護理人員工作條件，

於 100 年 11 月 1 日訂定「醫療機構與護理人員勞動契約建議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及

「醫院聘僱員工期間勞動條件常見不符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規之事項」，另於 101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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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邀請勞委會及醫事、護理團體研議訂定醫療機構護理人員工時規範，以確保護理人員

工作權益及工作條件。 

(二)衛生署亦將參酌相關意見並與勞委會研議後，依據勞基法訂定工時規範，包括正常工時

、輪班、休假等規定；本署也發函並要求派班時應注意基層護理同仁生理時鐘的適應，

衛生署強調改善護理執業環境最根本的解決之道仍須由整體制度面進行。 

三、為澈底解決護理人力短缺的長期性問題，衛生署並召集護理、醫院管理及各領域專家參與討論

，並完成「護理改革近中程計畫」，由制度面及政策面著手改善。改革計畫的提出只是開始

，後續的落實執行更為重要，接著我們也會繼續檢討中長程計畫。衛生署將積極推動完成整

體的護理改革，務使護理同仁負荷過重的問題得以改善，並使護理人員重拾對工作的熱忱與

信心。 

（二一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兩性工作仍然時有同工不同酬問題

，有什麼創新思維和具體作為」及「增設托兒及托老機構」等

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3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467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3-1000） 

黃委員昭順就「兩性工作仍然時有同工不同酬問題，有什麼創新思維和具體作為」及「增設

托兒及托老機構」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勞工委員會，敬復如下： 

一、查勞動基準法第 25 條規定，雇主對勞工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之待遇。工作相同、效率相同者

，給付同等之工資。復查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0 條規定，雇主對受僱者薪資之給付，不得因性

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其工作或價值相同者，應給付同等薪資。但基於年資、獎懲、績

效或其他非因性別或性傾向因素之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雇主不得以降低其他受僱者薪資

之方式，規避前項之規定。受僱者發現雇主違反前開規定時，依同法第 30 條規定，得向地方

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申訴。同法第 38 條之 1 規定，雇主違反第 10 條規定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

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二、依據 101 年「僱用管理性別平等概況調查報告」顯示，事業單位對員工在薪資給付標準及調薪

幅度有性別考量之比率已逐年改善，在薪資給付標準上從 96 年之 18.4%逐年降至 9.7%；在調

薪幅度上，從 96 年之 8.5%逐年降至 4.4%。另根據主計總處「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與「100 年

性別勞動統計」顯示，我國兩性經常性薪資差距由 89 年之 24.39%逐年降至 99 年之 17.68%，

兩性差距呈逐年縮小趨勢。另 99 年女性平均每月經常性薪資為 32,500 元，是男性月平均

39,478 元之 82.32%，相較同期美、日兩國之女性平均經常性薪資佔男性之比率，各為 81.2%

及 69.3%，我國兩性平均經常性薪資差距相對較小。 

三、本會為落實性別工作平等相關政策與法令，除將相關法令與訊息登載於本會「性別工作平等資

訊網」供民眾參考外，每年皆與各縣市政府合作辦理「性別工作平等暨性騷擾防治宣導會」

，亦督促縣市政府與勞動檢查機構將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納入實施勞動檢查，一旦發現違法


